
法規名稱：國家情報工作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1 月 15 日 

 
 

第 1 條
 

1  為規範、監督、統合國家情報工作，及相關人員之管理與激勵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及

利益，並保障人民之權益，特制定本法。

2  情報工作及其監督、相關人員支給、補償及獎勵等，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安全局。
 

第 3 條
 

1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情報機關：指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防部電訊發展室、國防部軍事安

全總隊。

二、情報工作：指情報機關基於職權，對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資訊，所進行之蒐

集、研析、處理及運用。應用保防、偵防、安全管制等措施，反制外國或敵對勢力

對我國進行情報工作之行為，亦同。

三、情報人員：指情報機關所屬從事相關情報工作之人員。

四、情報協助人員：指具情報工作條件，知悉工作特性，由情報機關遴選並接受指導、

運用協助從事情報工作，經核准有案之人員。

五、資訊：指以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

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訊息。

六、間諜行為：指為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對本國從事情報工作而刺探

、收集、洩漏或交付資訊者。

2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

指揮部、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及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構），於其主管之有關

國家情報事項範圍內，視同情報機關。
 

第 4 條
 

1  國家情報工作，應受立法院之監督。

2  主管機關首長，應於立法院每一會期率同各情報機關首長向相關之委員會做業務報告

，並應邀列席做專案報告。
 

第 5 條
 

情報機關應建立督察機制，並辦理反制間諜及有關情報工作之紀律、保密、安全查核等

事項；其機制建立、督察與調查事項、程序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各

情報機關定之。
 

第 6 條
 

1  情報工作之執行，應兼顧國家安全及人民權益之保障，並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

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2  情報機關及情報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並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擔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職務。

二、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黨、政

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之活動。



三、於機關內部建立組織以推展黨務、宣傳政見或其他政治性活動。
 

第 7 條
 

1  情報機關應就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下列資訊進行蒐集、研析、處理及運用：

一、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之大陸地區或外國資訊。

二、涉及內亂、外患、洩漏國家機密、外諜、敵諜、跨國性犯罪或國內外恐怖份子之滲

透破壞等資訊。

三、其他有關總體國情、國防、外交、兩岸關係、經濟、科技、社會或重大治安事務等

資訊。

四、為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以刺探、收集、竊取、洩漏、交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

得之營業秘密資訊。

2  前項資訊之蒐集，必要時得採取秘密方式為之，包括運用人員、電子偵測、通（資）訊

截收、衛星（光纖）偵蒐（照）、跟監、錄影（音）及向有關機關（構）調閱資料等方

式。

3  情報機關執行通訊監察蒐集資訊時，蒐集之對象於境內設有戶籍者，其範圍、程序、監

督及應遵行事項，應以專法定之；專法未公布施行前，應遵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相關

法令之規定。

4  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主管機關

得協調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或法務部調查局，對其實施查（約）訪。拒絕接受

查（約）訪者，移請權責機關依法令處理。
 

第 8 條
 

1  涉及情報來源、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身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

之資訊，不得洩漏、交付、刺探、收集、毀棄、損壞或隱匿。但經權責人員書面同意者

，得予交付。

2  人民申請前項規定資訊之閱覽、複製、抄錄、錄音、錄影或攝影者，情報機關得拒絕之

。
 

第 9 條
 

1  情報機關為執行情報工作之必要，得採取身分掩護措施。

2  前項身分掩護有關戶籍、兵籍、稅籍、學籍、保險、身分證明等文件之申請、製作、登

載、塗銷或管理等事項，其他政府機關應予以協助，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

定之。
 

第 10 條
 

1  情報機關為執行情報工作之必要，得設立商號、法人、團體等掩護機構，其他政府機關

應予以協助；其設置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2  公務員或學校教職員退休（伍）後，擔任情報協助人員或進入掩護機構服務者，不適用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七十七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七十七條、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十五條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3  前項於掩護機構服務人員之條件、待遇、任期、淘汰及考核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1  依前二條規定所從事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

2  情報機關設立掩護機構或採取身分掩護措施，應保存檔案紀錄，並依法保密及解除機密

。
 

第 12 條
 

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經其隸屬之情報機關核定執行情報工作，不適用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九條之一及第七十二條之規定。



第 13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必要範圍內，配合協助情報工作之執行；其應配

合事項及程序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1  主管機關為協助各情報機關遂行國家情報工作，得提供下列必要之支援：

一、為執行情報工作所需之相關情報。

二、情報教育訓練。

三、相關特定技術諮詢、特種裝備器材及專業技術人力。

四、為執行情報工作所需之相關經費。

五、其他與執行情報工作有關者。

2  各情報機關請求支援之申請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1  主管機關應負責統合指導、協調及支援情報機關之業務。

2  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業務，得邀集情報機關首長召開國家情報協調會報；必要時，得邀

請其他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列席。

3  前項協調會報之組成、作業及管制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1  主管機關應統合政府機關密碼管制政策及研發，及有關影像、圖資等空間情報之政策、

管制及研發等有關事項，並指導、協調、聯繫與密碼保密及空間情報統合有關業務之施

行；相關統合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2  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業務，得分別邀請各相關機關召開中央密碼管制協調會報及空間情

報管制協調會報；必要時，得邀請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列席。

3  前項協調會報之組成、作業及管制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1  各情報機關與外國情報機關進行情報合作事宜時，應通知主管機關，並由主管機關協助

統合及節制。

2  前項情報合作包括情報交換、情報會議、人員互訪、情報訓練、技術交流、電訊偵蒐及

情戰行動等。

3  第一項統合及節制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同各情報機關定之。
 

第 18 條
 

1  情報機關於獲取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資訊時，應即彙送主管機關處理；其涉及社

會治安之重大事件或重大災難者，除依法處理外，應即彙送主管機關。

2  前項彙送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各情報機關定之。

3  主管機關為瞭解情報機關獲取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資訊之執行情形，得定期或不

定期實施工作督訪。
 

第 19 條
 

1  主管機關研整之情報報告，得依其性質或應各級政府機關之需求，適時分送供作內部參

考，並依法予以保密。

2  前項研析報告之分發及管理規定，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主管機關每年應就情報工作之執行成效及興革意見，完成年度總結報告，並送立法院備

查。
 



第 21 條
 

1  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執行任務之安全應予保障，並得依任務需要提供酬勞、工作費

及必要之裝備與防護措施。

2  情報機關為執行情報工作，得派遣情報人員駐外或各省（市）、縣（市）工作；其待遇

項目及支給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商各情報機關定之。
 

第 22 條
 

1  情報機關從事反制間諜工作時，應報請情報機關首長核可後實施，並應將該工作專案名

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屬反爭取運用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可後實施。

2  情報機關從事前項反制間諜工作時，得經機關首長核准，向其他政府機關（構）、單位

調閱涉嫌間諜行為之人及其幫助之人之有關資料，該管監督機關（構）、單位除有妨害

國家安全或利益者外，不得拒絕。

3  第一項但書情形，應由主管機關報告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於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或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同意後，由主管機關協調各該情報機關決定案件移送偵

辦時機、移送之對象及移送之內容。

4  反制間諜工作之定義、條件、範圍、程序及從事人員保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

各情報機關定之。
 

第 22-1 條
 

1  從事間諜行為之人自首其曾對本國從事間諜行為所涉犯罪，因而查獲其他間諜或防止國

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  從事間諜行為之人因間諜行為所涉犯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因而查獲其他間諜或防

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減輕其刑。

3  我國人民曾有違法失職情事，致遭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掌握並脅迫為

其擔任間諜，在尚未從事間諜行為前自首犯行者，原所涉犯罪，得減輕其刑。公務員主

動向所屬機關陳報失職情事者，減輕或免除其行政責任。

4  前三項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者，有犯罪所得之財物，仍應予沒收，如全部或一部無法沒

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第 23 條
 

1  情報人員應施予專業教育及訓練，其教育及訓練規定，由各情報機關定之。

2  情報協助人員應予以遴選、管理及教育訓練，其遴選、管理、教育訓練、報酬支給方式

與標準，由各情報機關定之。
 

第 24 條
 

1  情報人員在境外因從事情報工作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時，應發給傷害、住院慰撫金或失

能、死亡撫卹金，醫療費並全額補助；其醫療費補助、慰撫金與撫卹金之基準及發給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2  情報人員因從事情報工作而喪失人身自由時，其隸屬之情報機關在其獲釋前，應積極營

救並支給下列各項補償。但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令給予者，應予抵扣：

一、每月支給相當於喪失人身自由前一月俸給之補償金。

二、相當之精神撫慰金及獲釋慰問金。

三、因從事情報工作喪失人身自由所生財產損害之補償金。

四、因從事情報工作喪失人身自由所生之醫療費。

五、親屬營救費、探視費、親屬三節慰問金及親屬補償金。

3  前項第二款之精神撫慰金及獲釋慰問金由喪失人身自由之情報人員領受之；其他各款之

補償由其親屬領受之。

4  情報人員死亡後，不再發給第二項各款補償。

5  情報人員因從事情報工作致失蹤時，於歸還前或死亡前，得先依第二項發給第五款之親



屬三節慰問金及補償金。但失蹤非因從事情報工作者，應追繳之。

6  第二項喪失人身自由期間每月補償金、精神撫慰金、親屬三節慰問金、親屬補償金及其

他補償之發放及停發標準，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並訂定辦法執行之。

7  情報人員退（離）職後有因曾從事情報工作之事由，致受傷、失能、失蹤、死亡、喪失

人身自由或涉訟時，得適用本條規定。
 

第 25 條
 

1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行任務喪失人身自由時，政府應盡力營救之。

2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行任務致受傷、失能、失蹤、死亡、喪失人身自由、涉訟或失業時

，國家應予本人及其親屬補償或救助。

3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行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之補償或救助，得發給每月之月補償金、前條

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償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補償；情報協助人員因執行任務

失蹤者，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4  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有因停止運用前執行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者，國家應

予本人補償或救助。

5  情報協助人員以外之人，已經情報機關核備有案者，其因提供或傳遞資訊，致喪失人身

自由者，情報機關得準用前項規定給予適當補償或救助，並溯自本法公布施行日施行。

6  第二項至第五項補償、救助之相關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並由各情報機關編列預算執

行之。
 

第 25-1 條
 

1  情報人員退離職或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前二條規定：

一、情報協助人員因自己過失致停止運用。

二、因自己重大過失致喪失人身自由。

三、違反出境管制之法令。

四、經隸屬之情報機關以書面記載具體事實及理由通知不宜前往之地區，仍於合法通知

後故意前往該地區。

五、有事實證明洩漏或交付國防秘密、軍事機密或國家機密之資訊。

六、有事實證明洩漏或交付第五款以外之資訊，致中華民國之情報來源、管道或組織及

有關情報人員或情報協助人員身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之資訊被外國知悉、持有

或破獲。

2  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情形，當事人證明受強暴、脅迫、恐嚇、詐欺或藥劑而洩漏或交

付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25-2 條
 

第二十四條第七項、第二十五條第四項及前條修正條文溯自本法公布施行日施行。但本

法公布施行日前，情報人員退離職或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有因曾從事情報工作或

執行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且尚在進行中者，適用之；其補償救助由隸屬之情報機

關編列預算執行之。
 

第 26 條
 

1  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權益之保障，得就本法或其他有關法律最有利者適用之。

2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設立相關機制，處理補償及撫卹業務。
 

第 27 條
 

1  主管機關得對各情報機關以及對本法第三條以外之機關（構）、人民或外國人協助本法

所定各項工作，著有功績、勞績或有特殊優良事蹟者，給予下列種類之獎勵：

一、國家情報專業獎章。

二、獎狀、獎盃或獎牌。

三、行政獎勵。



四、獎金，並得與第二款併同獎勵。

2  前項之評鑑、獎勵基準及相關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但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

報機關所屬從事大陸地區人員情報蒐集之情報人員著有功績、勞績或有特殊優良事蹟

，得由各情報機關自訂獎勵基準報請其上級機關同意後，編列預算支應，為前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之獎勵。

3  同一事蹟經主管機關為第一項之獎勵後，不得重複為第二項但書之獎勵。
 

第 28 條
 

1  情報機關對所屬情報人員應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查核。情報人員拒絕接受查核或查

核未通過者，不得辦理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業務。

2  情報機關得於情報人員任用考試榜示後，對錄取人員進行安全查核。錄取人員拒絕接受

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予分配訓練或不予及格。

3  情報機關對於規劃任用之情報人員應進行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

予任用。情報機關對於規劃任用之情報協助人員有必要進行安全查核者，亦同。

4  第一項及第二項安全查核結果，應通知受查核人，於受查核人有不利之情形時，應許其

陳述意見及申辯。

5  第一項至第三項安全查核之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29 條
 

1  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遵從上級指令從事情報工作，於事後逕行舉報不法或願對違法

事實誠實作證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  前項所列證人之人事資料不得公開。
 

第 30 條
 

1  違法洩漏或交付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2  違法刺探或收集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  違法毀棄、損壞或隱匿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4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5  因過失犯第一項或第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

6  情報人員或情報協助人員退（離）職未滿五年，犯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第 30-1 條
 

1  從事間諜行為而洩漏或交付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於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

員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所洩漏或交付為第八條第一項以外應秘密之資

訊者，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從事間諜行為而刺探或收集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刺探或收集為第八條第一項以外應秘密之資訊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0-2 條
 

情報人員犯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或第三十條之一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31 條
 

1  現職或退（離）職之情報人員為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從事情報工作而

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非秘密之資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2 條
 

1  情報人員或情報協助人員假借第九條及第十條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  犯前項之罪，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第 32-1 條
 

涉犯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前段之罪者，不適用刑法第八十條追訴權時效消滅之規定

。
 

第 33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